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1613/04-05(01)號文件  

 
檔 號：  CB2/PL/AJLS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05年 5月 23日會議的背景資料簡介  
 

專業執業的有限法律責任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背景資料，述明立法會議員過往就專業執業

的有限法律責任所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香港律師會於 2004年 6月 14日的會議上，告知委員該會正研究

其他司法管轄所採取的有限法律責任做法 (包括英國英格蘭及威爾斯

(“英國 ”)的律師所採用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模式 )，並提請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注意專業執業的有限法律責任一事。  
 
 
有關 “選定地方法律業務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模式及法律責任上限法

例 ”的研究報告  
 
3.  應事務委員會要求，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擬備了上述研究報告，事務委員會亦已於 2005年 3月 31日的會議上考慮

該報告。研究報告審視為法律責任設限的業務架構的基本概念，並特

別探討法律業務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研究報告所涵蓋的司法管轄區

為英國、美國紐約州 (“紐約 ”)及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 (“新南威爾士 ”)。  
 
4.  簡要言之，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是一個營商工具，向並無犯錯

的成員／合夥人賦予有限法律責任的特權，以便將他們的個人資產豁

除於因其他成員／合夥人犯錯而引致的申索的範圍之外。關於研究範

圍內的 3個司法管轄區 —— 
 

(a) 英國和紐約均有實行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模式。在英國，有限

法律責任合夥模式開放給所有行業採用，而在紐約，只有大

約 40個持牌專業才可採用。根據英國和紐約的有限法律責任

合夥法規，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成員／合夥人須就本身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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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法律責任，但無須純粹基於身為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成

員／合夥人，而為彼此的作為或不作為負責；及  
 
(b) 新南威爾士並無採用有限法律責任合夥，但卻訂有法律責任

上限法例，對本身設有獲得專業標準局批核的專業標準計劃

的職業協會，為其會員的法律責任設限。就法律責任設限的

制度，保障職業協會內所有會員，不論他們本身有否牽涉有

關的錯誤作為。特別要指出的是，在律師計劃下，每宗申索

的法律責任最高限額，視乎有關律師事務所負責人的人數而

定。  
 
 
2005年 3月 3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  
 
5.  香港會計師公會 (“會計師公會 ”)及律師會的代表曾出席 2005
年 3月 3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此事項。會計師公會認為，以現時

的商業及營商環境，共同及各別的法律責任架構已不合時宜。在該架

構下，有關的法律責任與某被告人對整體損失的分擔完全不成比例。

就此，在實施專業法律責任改革方面，香港正落後於其他司法管轄區，

而其他司法管轄區已為專業人士制訂法律責任保障措施，包括有限法

律責任合夥、比例法律責任、法定法律責任上限，以及專業可以合約

方式就法律責任設限。因此，香港急須進行專業法律責任上限改革，

引入其他主要金融中心已採取的措施，才能在公平的環境與這些地區

競爭。  
 
6.  會計師公會建議一個三管齊下的做法，分別是  —— 
 

(a) 引入比例法律責任制，規定被告人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按

照原告人因被告人的錯失而直接遭受的損害的比例計算；  
 
(b) 廢除《公司條例》第 165條中的有關條文，容許核數師與客戶

在合約上商定核數師就核數工作所負的法律責任上限；及  
 
(c) 引入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模式可免除並無犯錯的合夥人所承擔

的風險，但讓申索人可從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及須對涉嫌失職

行為負責的合夥人尋求補救。  
 
7.  政府當局的初步回應是，當局未就限制法律責任對專業執

業、商界及公眾的影響進行評估之前，實無法承諾會引入任何有限法

律責任模式。政府當局會擬備文件，供政策委員會考慮。該文件預期

約在 5至 6個月內完成。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間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

進展。  
 
8.  事務委員會察悉，律師會的一個工作小組已於 2004年 8月擬備

一份有關有限法律責任合夥的報告。事務委員會同意邀請律師會出席

2005年 5月 23日的會議，向委員簡介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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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展  
 
9.  譚香文議員在 2005年 5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府當局對

會計師公會建議的立場，提出立法會質詢，亦有其他議員就香港引入

比例法律責任制及有限法律責任合夥，提出補充質詢。 2005年 5月 4日
立法會會議的會議過程正式紀錄擬本摘錄載於附錄 I。  
 
 
相關文件 

 
10.  可在立法會網址閱覽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5月 19日  
 

















附錄 II 
 

專業執業的有限法律責任  
 

相關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文件  

研究報告  
 
RP04/05 
 
 

⎯⎯ 有關 “選定地方法律業務的有限法

律 責 任 合 夥 模 式 及 法 律 責 任 上 限

法例 ”的研究報告  
 

意見書  
 
CB(2)1099/04-05(01) 
(只備英文本 ) 
 

⎯⎯ 香港會計師公會提交的意見書  
 

CB(2)1613/04-05(02) 
(只備英文本 ) 
 

⎯⎯ 律 師 會 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工 作 小

組報告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的紀要  
 
CB(2)245/04-05 
 

⎯⎯ 2004年 11月 9日會議的紀要   
 

CB(2)1590/04-05 ⎯⎯ 2005年 3月 31日會議的紀要  
 

 
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  
 
譚香文議員在 2005年 5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 “改革專業責任制度 ”提
出的質詢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sec/library/0405rp0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331cb2-1099-1e.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41109.pdf

